哈政发〔2025〕90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赵  越
关于印发《哈多河镇2025年度生态护林（草）员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居：

现将《哈多河镇2025年度生态护林（草）员实施方案》，印发给你们，请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哈多河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24日

 哈多河镇2025年度生态护林（草）员

实施方案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，提升我镇生态护林（草）员管理水平和管护效能，以规范化、精细化、信息化管理为抓手，建设一支稳定、专业、高效的生态护林（草）员队伍，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，特制定2025年度生态护林（草）员实施方案如下：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生态保护的相关政策要求，结合本地生态资源实际情况，通过科学选聘、规范管理、强化培训生态护林（草）员队伍，构建“人防 + 技防”相结合的生态资源保护体系，切实维护生态安全，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生态优先，保护为主。将草原、湿地资源保护作为核心目标，确保生态护林（草）员工作聚焦于毁草、毁湿案件、防范森林、草原火灾等关键任务。政府主导，社会参与。明确市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、镇政府的主导责任，同时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、林草经营主体及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护林、护草工作，形成保护合力。因地制宜，精准选聘：结合易发生毁草毁湿案件的地区，科学确定生态护林（草）员选聘数量和范围，优先从当地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、监测户、突发困难户等低收入人群、林草从业者中选聘，兼顾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。责任明确，奖惩分明。建立健全生态护林（草）员岗位职责和考核评价体系，明确工作任务和奖惩标准，将考核结果与劳务报酬、续聘资格直接挂钩，充分调动护林（草）员工作积极性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生态护林（草）员选聘

选聘条件：年龄在18-60周岁之间，身体健康，具备正常履行护林护草职责的体力和能力，无重大疾病、残疾及不良信用记录；熟悉当地森林草原、湿地资源分布、地形地貌及村情民情，具备一定的林业和草原基础知识，有护林护草经验者优先。哈多河镇推进生态护林（草）员工作实施范围：7个村社区，即幸福社区、哈多河村、边北村、泥沙河村、大阳坡村、罕达罕村、合兴村。

按照各村、社区涉草、涉湿案件数量，2025年选聘生态护林（草）员31人。

	实施单位
	护林（草）员人数

	7
	31

	哈多河村
	6

	边北村
	4

	罕达罕村
	5

	泥沙河村
	4

	合兴村
	6

	大阳坡村
	5

	幸福社区
	1


选聘期限选聘方式及选聘资金使用管理工作
2025年度生态护林（草）员选聘期限为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7月31日，长期在本地居住，能够保证充足的巡护时间，生态护林（草）员经选聘上岗后要服从镇政府和村“两委”的管理调度，负责对本村居区域内的毁草毁湿情况进行日常巡护工作，发现问题立即向镇政府报告。

1.选聘程序发布公告：镇政府通过村务公开栏、微信群等渠道发布选聘公告，明确选聘名额、条件、程序及待遇；

2.自愿报名：符合条件的人员向所在村委会提交书面报名申请，同时提供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健康证明等材料；

3.初审推荐：村委会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初审，结合本地草原、湿地保护需求，提出初步推荐名单并在村内公示（公示期不少于 7 天）；

4.审核聘用：镇政府对推荐名单进行复核，组织面试或实操考核（如识别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、模拟火灾报警等），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，报市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备案后，由镇政府与护林（草）员签订聘用协议。

5.选聘资金使用及管理工作。通过政府匹配资金，设立生态护林（草）公益性岗位，31人×320元/每月×10个月。从事草原湿地资源管护实现工资性创收，促进脱贫户增收。生态护林（草）员补助资金经所属镇考核合格后，由所属镇财政部门录入“一卡通”，并向市林草局报备，一次性通过“一卡通”方式发放到位。
（三）生态护林（草）员职责

1.按照“定区域、定频次、定责任”要求开展巡护，加强对涉草、涉湿案件地块及重点区域的巡护力度，每日至少巡护1次。

2.记录《生态护林（草）员巡护日志》，详细记录巡护路线、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向镇人民政府报告，并留存相关证据（如照片、视频）。

3.在森林草原防火期及春节、清明等关键节点，通过悬挂横幅、发放宣传单、入户讲解等方式，向村民宣传森林草原防火法规和安全用火知识。

4.重点排查巡护区域内的火灾隐患（如未熄灭的烟头、违规祭祀用火、林区、草原内违规用电等），及时清理林区草原内的易燃物。

5.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时，立即拨打火警电话（12119）和向镇政府报告。

（四）生态护林（草）员培训

岗前培训：护林（草）员聘用后1个月内，由镇政府组织开展岗前培训，培训内容包括林业、草原法律法规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等）、护林（草）员岗位职责、巡护技能（如GPS使用、巡护路线规划）、镇政府组织培训时间不少于2次，村组组织培训每月不少于1次，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。

（五）生态护林（草）员管理与考核

1.档案管理：镇政府建立生态护林（草）员档案，档案内容包括聘用协议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健康证明、培训记录、巡护日志、考核材料等，实行“一人一档”动态管理。

2.巡护监管：要求护林（草）员在巡护时记录好巡护轨迹、照片及工作记录，镇政府监管巡护情况，对未按要求巡护的护林（草）员及时提醒、督促整改。

3.考核评价：考核结果分为 4 个等次，分别为：优秀 (90 分以上)、合格 (80-89 分)、基本合格 (60-79 分)、不合格 (59 分以下)。对发生重特大林草灾害等事件报告不及时和处置不力，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，护林年度目标任务没有完成的，被市林长办通报连续 3 个月巡护不达标的，直接认定为不合格。年度考核，每年年底由镇政府、村委会开展年度考核，结合日常考核结果、村民评价（通过入户走访、座谈会等方式收集）、森林、草原资源保护成效（如辖区内是否发生重大火灾、毁草、毁湿案件等）综合评定，考核结果作为续聘、劳务报酬调整的依据。

4.奖惩措施：年度考核结果作为护林（草）员劳务报酬发放、续聘、解聘和奖惩的重要依据。对考核优秀的，全额发放绩效工资，并可给予适当奖励；考核合格的，扣除工资 5%；考核基本合格的，扣除绩效工资的 10%；考核不合格的，扣除绩效工资的 20%，并且下年度不得续聘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部门职责分工
市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市级生态护林（草）员管理制度和实施方案，指导镇政府开展选聘及相关管理工作。财政部门负责及时下拨专项资金，并做好资金监管；市乡村振兴部门要全程指导好生态护林（草）员选聘及身份审定工作；各项目实施镇政府负责选聘生态护林（草）员工作及日常管理工作，指导村居召开代表会议实施选聘工作，要求做到脱贫户申请、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并公示，镇政府审核、管理，及时将各项档案报送市级林业和草原局备案。
（二）监督检查

市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不定期开展督查，重点检查护林（草）员履职情况、镇政府考核管理情况，将督查结果纳入镇政府年度绩效考核；畅通监督举报渠道，在镇政府、村委会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，鼓励村民对护林（草）员擅离职守、不作为或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，对举报属实的给予适当奖励。

（三）宣传引导

通过电视台、报纸、微信公众号等媒体，宣传生态护林（草）员工作的重要意义、政策要求及先进典型案例，提高群众对森林草原保护的认识；在林区、草原主要路口设置宣传牌，营造“人人参与森林草原保护”的良好社会氛围，为生态护林（草）员工作开展创造有利条件。
